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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外監管公告 

 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.10B條刊發。 

 

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法例規定，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在深圳證券交易所 

網站(http://www.szse.cn) 刊發的《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關於公司固定資產折舊年限會計

估計變更的獨立意見》。茲載列如下，僅供參閱。 

 

 承董事會命 

廣發証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孫樹明 

董事長 

 

中國，廣州 

2019年1月11日 

 

於本公告刊發日期，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孫樹明先生、林治海先生、秦力先生及孫曉燕女士；非執行董事

尚書志先生、李秀林先生及劉雪濤女士；獨立非執行董事楊雄先生、湯欣先生、陳家樂先生及范立夫先生。 

http://www.szse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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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固定资产折旧年限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市公

司治理准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我

们作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已全面了解了公

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相关资料。现根据有关规定，发表以下独立意见： 

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依据是财政部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——固定资产》

的相关规定，以及公司固定资产实际使用情况和使用年限。公司本次会计估计的

变更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。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

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杨  雄             汤  欣              陈家乐             范立夫 

 

 

 

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

二○一九年一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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